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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十
世
紀
產
黨
轉
型

自
本
世
紀
初
開
始
，
隨
著
汽
車
、
鐵
路
交
通
、
鋼
鐵
業
的
蓬
勃
發
展
，
人
們
對
於
產
業
與
經
濟
發

展
的
認
識
不
外
乎
蓋
大
汽
車
廠
、
大
鋼
鐵
廠
之
類
的
刻
板
印
象
，
及
至

一
九
八
0
年
代
開
始
，
隨
著
個

人
電
腦
的
快
速
發
展
，
「
資
訊
產
業

」
似
乎
又
凌
駕
上
述
傳
統
產
業
，
而
成
為
新
的
產
業
代
名
詞
，
由

此
可
見
產
業
的
內
涵
是
動
態
的
，
也
是
多
變
的

。
事
實
上
，
產
業

的
進
步
就
是
不
斷
以
新
的
技
術
、
方

法
與
組
織
來
改
變
，
甚
而
推
翻
既
有
的
成
規
、
組
織
與
利
益
分
配

。

支
撐
上
述
產
業
發
展
的
勞
工
，
變
化
亦
甚
巨

。

在
大
汽
車
廠
、
大
鋼
鐵
廠
或
是
大
紡
織
廠
的
全
盛

時
期
，
產
業
工
會
的
力
量
亦
盛
極

一
時
，
然
而
，
在
「
資
訊
產
業
」
的
時
代
裹
，
產
業
工
會
迅
速
式

微
，
此
種
轉
變
，
並
不
必
然
代
表
勞
工
權
益
的
減
少
，
而
是
顯
示
出
工
會
組
織
的
形
式
，
在
現
今
新
的

產
業
型
態
下
已
失
去
它
的

「
規
模
經
濟
于
因
為
單
憑
人
多
並
不

一
定
好
辦
事
。

隨
著
上
述
產
業
與
勞
動
市
場
的
轉
變
，
經
濟
也
跟
著
轉
刑
于
它
由
重
化
工
業
轉
型
成
智
慧
型
工

業
，
勞
動
市
場
也
由
勞
資
對
立
、
集
體
談
判
，
走
向
勞
資
合
作
、
員
工
認
股

。

以
台
灣
為
例
，
由
以
往

的
勞
力
密
集
產
業
轉
型
到
資
本
密
集
、
技
術
密
集
的
產
業
，
此
外
，
在
國
民
所
得
快
速
增
加
、
中
產
及

技
術
型
勞
動
階
級
迅
速
形
成
下
，
經
濟
的
結
構
已
有
根
本
的
改
變
，
這
些
轉
變
均
在
在
說
明
經
濟
轉
型



卒讀

是
產
業
發
展
與
勞
動
市
場
變
化
後
的
果
，
而
不
是
因

。

事
實
上
，
經
濟
轉
型
其
變
化
的
軌
跡
是
動
態

的
，
它
會
受
到
國
際
產
業
分
工

、

國
內
外
政
經
情
勢
與
政
府
政
策
所
左
右
，
由
於
經
濟
轉
型
本
身
就
是

一
個
不
斷
塑
造
的
過
程
，
若
說

:

「
要
怎
麼
收
穫
就
怎
麼
栽

」
'

那
麼
，

我
們
對
台
灣
在
下

一
世
紀
的

經
濟
轉
型
目
標
是
否
已
有
所
掌
握
?

在
為
台
灣
未
來
的
經
濟
轉
型
塑
造
目
標
時
，
我
們
必
須
先
對
台
灣
既
有
的
產
業
與
人
力
市
場
結
構

及
條
件
有
所
體
認

。

基
本
上
，
台
灣
的
產
業
結
構
是
以
中
小
企
業
為
主

，

彼
此
高
度
垂
直
分
工
又
相
互

群
緊
所
形
成
的
共
生
網
路
，
在
此
產
業
結
構
下
，
企
業
間
藉
著
既
分
散
而
又
整
合
的
方
式
來
完
成
它
在

生
產
上
的
分
工
與
組
合
，
在
台
灣
真
正
垂
直
整
合
上
中
下
游
，
而
自
成

一
體
、

不
假
外
求
的
產
業
，
實

不
多
見
。

台
灣
產
業
上
的
另

一
個
特
色
是
，
在
六
十
及
七
十
年
代
民
生
工
業
為
主
的
產
業
政
策
下
，
大
汽
車

廠
、

大
鋼
鐵
廠
等
產
業
，
在
過
去
與
未
來
均
不
會
扮
演
起
產
業
龍
頭
的
角
色

。

爾
今
，
世
界
主
要
汽
車

製
造
廠
已
紛
紛
進
行
合
併
'
譬
如
美
國
克
萊
斯
勒
公
司
被
德
圓
賓
士
汽
車
公
司
購
併
即
為

一
例
，

這
種

經
濟
與
環
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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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
勢
對
台
灣
產
業
未
來
發
展
或
許
有
利
，
因
為
上
述
汽
車

、

鋼
鐵
等
必
須
靠
量
產
以
贏
得
「
規
模
經
濟
」

優
勢
的
產
業
，
在
世
界
經
濟
整
體
化
石

-o
g
-
-N芒
。
2

)
下
正
面
臨
若
非
擠
身
世
界
第

一
即
被
購
併

、

淘
汰
的
艱
苦
局
面
，
這

也
正
是
韓
國
許
多
靠
產
量
取
勝
的
產
業
今
天
必
須
在
勝
算
不
大
的
困
局
下
咬
牙

苦
撐
的
寫
照
。

既
然
，
在
傳
統
資
本
密
集
的
產
業
發
展
上
，
不
論
是
韓
國
與
台
灣
都
沒
有
良
好
的
機
會
能
存
活
而

卒
屆
世
界
級
的
要
角
，
那
麼
，
在
世
界
這
類
型
的
產
業
中
，
爭
取
成
為
整
個
生
產
體
系
供
給
鏈
中
不
可

或
缺
的
參
與
者
，
將
是

比
較
切
合
實
際
的
安
身
立
命
之
道
，
為

此
，
以
汽
車
工
業
為
例
，
台
灣
未
來
仍

應
以
汽
車
零
件
產
業
作
為
發
展
的
張
本
，
若

此

，
台
灣
中
小
企
業
的
產
業
結
構
仍
能
配
合
多
樣
少
量
的

另
類
汽
車
工
業
發
展
型
態
，
而
有
芷
二
片
夭

。

二
十
一
世
紀
產
業
發

與

大
量
生
產
，
降
低
生
產
成
本
以
贏
得
競
爭
優
勢
固
然
是

一
種
重
要
的
產
業
發
展
策
略
，
它
通
用
於

某
些
產
業
(
如
汽
車

、

0
月
〉
三
)
，
然
而
，
多
樣
少
量
，
藉
由
產
品
變

化
性
多
、

差
別
性
大
來
爭
取
競

爭
優
勢
者
，
亦
是
另

一
種
重
要
的
產
業
發
展
策
略
，
而
後
者
的
重
要
性
，
在
未
來
將
愈
為
重
要
，

也
是



國祖
附
加
價
值
最
高
的
策
略

。

隨
著
科
技
的
快
速
發
展

、

電
腦
資
訊
的
廣
泛
使
用
，
愈
來
愈
人
性
化

、

個
人

化
的
商
品
，
不
論
在
開
發
上
、
行
銷
上
、
及
顧
客
服
務
上
均
能
克
服
大
量
資
訊
處
理
所
生
的
問
題
而
有

效
地
達
成
，
因

此
多
樣
少
量
的
產
業
發
展
策
略
，
應
是

二
十

一
世
紀
時
產
業
發
展
的
主
流

。

科
技
發
展
除
了
在
商
品
的
設
計
及
行
銷
上
，
產
生
革
命
性
的
變
化
外
，
它
亦
將
導
致
生
產
規
模
的

改
變
，
真
體
而
言

，

最
適

、

最
低
生
產
成
本
的
量
產
點

，

將
因
科
技
的
發
展
及
網
際
網
路
的
普
遍
應
用

而
大
幅
下
降
，
因
此
將
更
適
合
中
小
企
業
的
發
展

。

由
以
上
的
說
明
可
知
，
多
樣
少

量
的
產
業
發
展
趨

勢
與
分
散
化
、

較
小
規
模
的
生
產
態
樣
及
整
合
化
的
組
裝
與
配
銷
，
將
是

二
十

一
世
紀
產
業
發
展
的
特

色

事
實
上
，
也
有
未
來
學
的
學
者
洞
見
，
在

二
十

一
世
紀
的
將
來
，
隨
著
科
技
的
發
展
，
大
型
的
醫

院
及
機
場
等
都
將
漸
漸
消
失
，
這
是
因
為
優
異
的
資
訊
傳
輸
技
術
將
大
幅
地
縮
小
知
識
與
專
門
技
術
在

流
動
上
的
時
空
差
距
，
並
旦
大
幅

地
提
高
它
的
臨
場
性
與
可
操
作
性
，
因
此
諸
如
動
手
術

、

病
患
照
顧

等
專
業
性
的
處
理
將
可
用
較
小
規
模

、

較
分
散
的
方
式
做
更
有
效
的
處
理
，
這
種
情
形
，
在
許
多
生
產

活
動
上
亦
可
同
樣
為
之

。

就
勞
動
市
場
而

言
，
台
灣
迄
今
以
中
小
企
業
為
主
的
產
業
結
構
，
從
未
給
予
工
會
活
動
足
夠
的
發

展
空
間
與
規
模
，
目
前
，
台
灣
工
會
力
量
稍
強
者
厥
為
公
營
事
業

。

展
望
未
來
，
公
營
事
業
民
營
化
及

經
濟
與
環
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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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
營
事
業
開
放
民
營
之
後
，
台
灣
工
會
活
動
最
後
的

一
塊
樂
士
亦
將
逐
漸
凋
落
，
因
此
，
台
灣
工
會
的

角
色
與
工
會
的
活
動
空
間
在

二
十

一
世
紀
初
期
，
很
可
能
會
進

一
步
的
滑
落
，
惟
此

一
趨
勢
恐
怕
並
非

台
灣
所
獨
有
，
只
是
在
台
灣
現
有
的
產
業
結
構
與
變
化
趨
勢
下
，
它
將
特
別
凸
顯

。

隨
著
台
灣
教
育
的
普
及
勞
動
素
質
的
不
斷
提
升
，
未
來
台
灣
勞
動
市
場
的
重
要
課
題
，
已
不
再
是

如
何
保
障
藍
領
階
級
的
權
益
，
也
不
是
工
資
、
工
時
、
加
班
費
等
本
世
紀
傳
統
的
爭
議
，
而
是
勞
工
如

何
儘
速
地
進

一
步
提
升
自
己
的
智
能
與
附
加
價
值
，
順
利
地
在
各
行
各
業
中
找
到
最
適
合
自
己
發
展
的

天
地
。

由
於
工
會
力
量
的
式
微
與
集
體
爭
議
的
空
間
大
幅
縮
減
，
勞
工
的
個
人
附
加
價
值
，
在
高
效
率

的
科
技
化
管
理
下
，
將
使
雇
主
能
作
更
精
密
的
評
估
，
因
此
勞
工
個
人
能
力
的
提
升
才
是
確
保
勞
工
權

益
的
根
本
之
道
，
也
應
是
政
府
勞
工
政
策
的
新
焦
點
所
在

。

此
外
，
當
勞
工
的
智
能
大
幅
提
升
之
後
，

勞
資
合
作
、
共
存
共
榮
的
合
夥
關
係
反
而
更
易
發
展
，
且
高
品
質
的
勞
工
在

「
供
給
創
造
本
身
需
求
」

的
賽
伊
法
則
下
，
自
然
能
創
造
出
高
附
加
價
值
的
產
業
，
如
此

一
來
，
勞
資
及
社
會
全
體
都
將
因
而
受

益『
弱
其
志
、

, 



出
以
上
對
三
卡

一
世
紀
有
關
處
業
與
勞
動
市
場
的
發
展
趨
勢
分
析
所
示
，
下
世
紀
的
產
業
結
構

應
是
靈
活
且
具
有
應
變
力
與
反
應
性
的
，
由
於
勞
動
市
場
早
已
拋
棄
本
世
紀
傳
統
土
會
而
快
速
地
走
向

俐
人
化
與
高
附
加
價
值
化
，
台
灣
在

一
卡

于
世
紀
時
的
經
濟
又
將
轉
型
至
何
方
?
如
前
所
述
，
經
濟
轉

型
本
身
就
是

一
個
不
斷
塑
造
的
過
程
，
我
們
必
須
嚴
肅
地
去
思
考
是
否
有
必
要
在
面
對
諸
多
不
可
知
的

未
來
情
況
干
，
仍
要
先
建
構
許
多
的
框
架
來
設
定

a

個
未
來
的
產
業
發
展

H

標
與
結
構
?
因
為
口
標

一

旦
設
定
，
資
源
與
制
度
乃
隨
之
配
套
卡
入
，
國
家
很
容
易
地
會
變
成
諸
如
韓
國
恐
龍
式
的
產
業
架
構
，

以
致
身
軀
龐
大
而
進
退
失
據
，
因
此
，
在
小
型
開
放
的
經
濟
體
系
下
，
高
明
的
國
家
產
業
發
展
策
略
應

是
舉
重
若
輕
的
柔
性
策
略
，
尤
重
於
適
應
世
界
產
業
環
境
快
速
變
遷
的
可
塑
性
，
然
而
，
此
等
柔
性
策

略
就
如
同
打
太
極
拳
般
，
柔
性
拳
風
的
內
在
，
卻
是
氣
血
充
沛
，
筋
脈
盡
通
的
強
健
體
魄
，
正
是
老
子

所
謂.. 

「
天
下
之
至
柔
，
馳
騁
天
下
之
至
堅
」
也

!

具
體
而
言
，
本
文
認
為
，
國
家
的
產
業
政
策
與
勞

工
政
策
的
許
要
H

標
應
是
通
筋
前
血
的
強
身
，
並
強
化
柔
軟
度
與
反
應
力
，
在
此
策
略
下
，
到
底
台
灣

將
來
會
塑
造
自
什
麼
樣
的
新
犀
業
?
現
有
的
產
業
又
將
如
何
的
更
替
或
再
創
新
高
，
我
們
均
樂
觀
其

成
。

一
經
諭
山
開
阻
川
叩
頭
且
現

I ') 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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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
勞
工
政
第

在
上
述
經
濟
轉
型
的
對
應
策
略
下
，
本
文
認
為
台
灣
未
來
就
勞
工
政
策
而

言
，
重
點
應
在
於
保
持

勞
動
市
場
的
彈
性
，
避
免
僵
化
，
因
為
愈
是
有
彈
性
、
勞
工
愈
能
自
由
地
進
入
與
退
出
市
場
，
對
勞
工

的
保
障
反
而
愈
大

。

愈
是
僵
化
，
勞
工
無
法
自
由
移
動
的
制
度
(
如
日
本
己
漸
式
微
的
終
身
雇
用

制
)
，
將
會
成
為
墮
化
勞
工
提
升
本
身
附
加
價
值
的
誘
因
，
事
業
本
身
亦
會
迅
速
地
喪
失
其
應
變
能

力
，
其
結
果
將
使
勞
、
資
雙
方
均
蒙
其
害

。

舉
例
言
之
，
在
目
前
勞
基
法
中
有
關
勞
工
退
休
制
度
的
設

計
應
作
根
本
的
改
革
，
改
採
個
人
退
休
金
專
戶
制
，
如
此
勞

工
在
因
應
未
來
產
業
變
遷
而
轉
換
職
業
或

工
作
時
，
才
不
會
喪
失
其
既
有
的
年
資
而
使
退
休
金
的
請
領
資
格
完
全
喪
失
!
勞
工
的
權
益
因
而
得
以

保
障
，
雇
主
與
勞
方
均
能
有
充
分
調
整
的
彈
性

。

增
加
台
灣
勞
動
市
場
彈
性
的
男

一
個
關
鍵
，
就
是
增
加
雇
主
僱
用
勞
工
的
誘
因
，
而
非

一
昧
地
課

以
雇
主
僱
用
的
責
任
，
這
個
觀
念
的
轉
變
在
長
期
受
到
高
失
業
率
之
苦
的
歐
洲
尤
其
明
顯
，
以
法
國
為

例
，
法
國
政
府
已
大
幅
減
少
雇
主
僱
用
最
低
工
資
者
的
社
會
福
利
稅
金
，
以
增
加
領
取
最
低
工
資
者
的

受
雇
機
會
，
即
為
明
顯
例
證
。
畢
竟
任
何
的
失
業
福
利
給
付
都
比
不
上
一
份
能
讓
勞
工
安
身
立
命
的
工

作
。

此
外
，
增
加
雇
主
自
由
地
進
入
產
業
，
能
順
利
地
聞
工
、
增
產
，
比
訂
定
嚴
格
的
「
關
廠
法

」
要



高
明
許
多
，

因
為
廠
商
退
出
市
場
的
風
險
及
成
本

一
旦
大
幅
增
加
後

，

必
將
直
接
衝
擊
新
廠
商
進
入
的

誘
因
，
如
此

一
來
，
不
但
新
的
工
作
機
會
無
法
繼
續
創
造

，

既
有
的
工
作
機
會
又
可
能
因
制
度
的
僵
化

而
無
法
維
持
，

整
個
社
會
就
在
此
僵
化
的
制
度
封
鎖
下
喪
失
其
活
力

，

同
時
勢
必
也
無
法
面
對
國
際
市

場
的
競
爭
。

整
體
而
言
，
本
文
認
為

，

勞
動
市
場
的
彈
性
與
勞
工
的
高
度
可
塑
造
性
，
應
是
台
灣
因
應

二
十

一

世
紀
經
濟
挑
戰
的
最
根
本
原
則

。

在
本
世
紀
及
上

一
世
紀
一
畏
的
許
多
集
體
化
、

保
護
化
、

與
干
預
性
的

觀
念
與
做
法
，
亟
須
在

一
一十

一
世
紀
的
全
球
競
爭
環
境
中
有
新
的
視
野
並
作
新
的
調
整
才
行

。

「
既
分
散
又
整
合
」
的
前

性
產
美
結
構

其
次
，

就
產
業
政
策
而
言

，

應
與
上
述
勞
立
政
策

一
般
，
不
以
集
體
化

、

保
護
化
與
過
當
的
政
策

干
預
方
式
為
之

。

相
對
的
，
政
府
產
業
政
策
的
重
點

，

是
在
強
化
企
業
之
間
既
綿
密
又
整
合
的
產
業
分

工
，

但
特
別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政
府
必
須
監
控
，

不
讓
這
些
產
業
體
系
，
不
當

地
彼
此
聯
合

、

結
合
，

而
成
為
龐
大

、

僵
化
的
獨
占
利
益
共
生
體

。

技
術
的
創
新
與
進
步
將
是

二
十

一
世
紀
產
業
競
賽
的
勝
負
關
鍵
所
在

，

為
此
，
就
國
家
的
政
策
觀

經
濟
與
環
境

，
仟
|

I 3 I 



q 

v、

的
社
會

132 

點
而
言
，
我
們
所
要
斟
酌
的
是
，
創
新
與
進
步
的
工
作
究
竟
應
由
較
多
人
來
參
與
比
較
好
呢
，
還
是
只

能
有
比
較
少
的
人
(
或
團
隊
)
來
作
比
較
好
?
不
論
是
以
美
國
在

一
九
八
0
年
代
，
法
院
打
破
〉
吋
仲
、
門

壟
斷
，
將
其
分
割
成
七
個
公
司
，
彼
此
競
爭
而
促
成
本
世
紀
末
電
信
市
場
的
革
命
為
例
，
還
是
以
台
灣

在
九
十
年
代
巾
期
電
信
自
由
化
之
後
所
引
發
的
電
信
市
場
活
潑
化
，
大
幅
提
高
通
訊
品
質
並
促
使
價
格

下
降
，
造
福
消
費
者
來
看
，
創
新
與
進
步
由
多

一
些
人
來
參
與
並
彼
此
相
互
競
爭
必
定
比
只
能
由
少
數

人
來
作
較
好
些
，
此

一
見
解
益
可
與
上
述
既
分
散
、
又
整
合
且
避
免
國
內
產
業
高
度
壟
斷
的
看
法
相
互

呼
應
。在

未
來
的
產
業
政
策
上
，
政
府
另

一
個
努
力
的
重
點
應
是
協
助
產
業
儘
量
掌
握
關
鍵
性
技
術
'
畢

竟
台
灣
與
G
J
V國
家
在
技
術
水
準
上
仍
有
相
當
的
差
距
，
因
此
，
利
用
國
家
相
關
的
研
究
機
構
及
國
家

實
驗
室
，
拉
近
技
術
上
的
差
距
應
是
有
效
的
策
略
，
但
在
此
策
略
執
行
時
，
尤
應
注
重
技
術
的
移
轉
，

並
鼓
勵
民
間
企
業
參
與

。

此
外
，
建
立
有
效
的
專
利
授
權
制
及
其
相
關
市
場
價
格
機
制
，
使
智
慧
財
產

權
不
但
有
保
障
，
並
能
迅
速
商
業
化
亦
十
分
重
要

。

事
實
上
，
愈
是
工
業
化
的
國
家
，
其
智
慧
財
產
權

的
保
護
就
愈
周
延
，
交
易
也
愈
活
絡

。



結
主茲

展
望
未
來
司
產
業
在

二
十

一
世
紀
所
面
對
的
競
爭
將
日
益
提
高
，
其
對
勞
工
的
要
求
也
隨
之
提

高
，
然
工
會
的
式
微
勢
已
無
法
避
免
，
因
此
新
的
競
爭
標
竿
在
於
個
人
高
附
加
價
值
如
何
與
事
業
的
經

營
相
結
合
，
創
造
出
比
競
爭
對
手
更
高
的
合
作
優
勢
才
能
贏
得
競
爭

。

新
世
紀
一
裝
，
政
府
的
角
色
首
在

保
持
勞
動
市
場
的
彈
性
並
促
成
產
業
網
路
與
智
慧
財
產
交
易
體
系
的
完
備
，
同
時
避
免
不
當
獨
占

、

僵

化
性
產
業
體
系
的
形
成

。

上
述
工
作
若
能
益
臻
完
善
，
產
業
的
活
潑
與
健
全
發
展
自
然
水
到
渠
成
，
若

此
，
各
產
業
不
論
是
以
領
先
者
，
或
是
以
互
補
者
的
角
色
在
全
球
市
場
中
馳
騁
，
都
將
是
至
堅
、
至
佳

的
結
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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